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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HYBRID KINETIC GROUP LIMITED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8）

任命的授權代表；
和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的變更

任命授權代表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特此宣佈，自2025年
3月21起，根據《香港證券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第3.05條，任命執行董事孔凡先
生為公司的授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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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的變更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自2025年3月21日起，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將變
更為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181號新紀元廣場21樓。

承董事會命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

仰融
主席

香港，2025年3月20日

截至本公告之日，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組成，即仰融博士（主席）、陳曉先
生、單傳龍先生和孔凡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即阮健先生和鄭宇先生，一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鄧寶怡女士。


